
申請意願回條填寫

不符合補助資格【EX:同地址已有家人申請過、住宅為大樓…等】

符合補助對象【EX:5層樓以下透天厝、平房、老舊社區(眷村)】

(申裝地址僅供消防人員查核是否符合補助對象)

申裝地址：桃園市 區 聯絡電話：
聯絡人： 先生/女士

消防法第6條
第5項 不屬於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

場所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。

(含安裝教學)

相關訊息，請上網查詢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

火警事故傷亡往往因發現太晚，造成逃生不及之憾事發生，裝設住警器，能在
火警發生第一時間以高分貝提醒，迅速採取應變措施，避免造成生命及財產損失。

1.補助對象:符合消防法第6條第5項之場所
                 【非大樓式之住宅場所，如:透天厝、平房、老舊社區(眷村)等】
2.補助方式:洽轄區消防分隊申請，1戶/1個/1次為限。

購買前請認清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。

範例: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於大賣場、量販店、網路商家(賣場)及消防安全器
材販賣店等場所購買。

住警器建議安裝位置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依據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特性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依據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要去哪裡買


